
 

 

陕西师范大学文件 
 

陕师校发〔2010〕49 号 

 

 

 关于印发《陕西师范大学优秀著作出版 
资助办法》的通知 

 

校内各单位： 

为了充分调动我校教学科研人员的科研积极性，产出更

多优秀学术著作，进一步促进教学科研水平的提升，增强学

科核心竞争力，我校制定了新的《陕西师范大学优秀著作出

版资助办法》，并已经 2010 年 6 月 4 日校务会议讨论通过，

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附件 1：陕西师范大学优秀著作出版资助办法 

 

 

                                   陕西师范大学  

                                 2010 年 6 月 17 日  
 

 

 



陕西师范大学优秀著作出版资助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调动我校教师的科研积极性，产出更多优秀学术著作，促进

我校教学和科研水平的提高，增强学科的核心竞争力，特制定本出版资助办

法。 

第二条   本出版基金的资助范围是：陕西师范大学教师、科研人员以及

其他专业技术人员撰写的未公开出版的优秀著作，包括专著、编著、古籍整

理、工具书、学术译著、资深教授的学术文集、由我校主办的重要学术会议论

文集、经过立项的团队性重大项目研究成果。本资助不包括教材、文学作品及

随笔类著作。 

第二章  资助经费的来源与管理 

第三条   学校每年投入一定经费专门用于优秀著作的出版资助。经费由

学校通过预算下达的“陕西师范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211 工程”建设

费和重点学科建设费三部分组成。 

第四条 “陕西师范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由学校社会科学处、科学技

术处负责管理；“211 工程”及重点学科建设经费由学校“211 工程”与学科建

设办公室负责管理。出版经费专款专用，并由学校财务部门按财务管理规定进

行审核。 

第三章  出版资助的申请及评审 

第五条  申请人应为我校教师，包括全职在岗教师、为学校聘任但人事

关系暂未调入我校的“长江学者”、“三秦学者”和“曲江学者”，以及经学

校规范程序返聘的退休教师。所有申请成果须以陕西师范大学为第一署名单

位。若为多人合作成果，我校教师须为申请资助著作的第一署名人。 



第六条 出版申请资助采取随时申报，集中评审的方式进行，每年 5月和

11 月为集中评审时间。若有学科建设需要，评审时间可作相应调整。凡经由学

校“211 工程”与学科建设办公室申报的著作，须为同“211 工程”或学科建设

立项研究方向一致的成果。 

第七条 申请资助应由申请人本人填写《陕西师范大学优秀著作出版资助

申请表》，由院长中心主任签署意见后，附申请资助的完整书稿一份报社会科

学处（文科）、科学技术处（理工科）或“211 工程”与学科建设办公室。相

关职能部门对申请成果初审后，及时提交相应学部，由学部长组织学部委员进

行评审。送审成果是否需要邀请校外同行专家评审，由学部长及本学部专家自

主决定。学部评审会议在对申报成果的学术水平进行充分讨论后，提出同意资

助名单（排序）。学部会议可因学术质量、水平及学术道德规范方面的原因终

止成果的申报，亦可提出具体修改意见暂缓其申报。 

学校不接受已经出版的著作的资助申请。 

第八条  未获学部提名的成果，当事人可就是否存在学术异见或程序是

否失范、评审是否有失公允等方面的问题向学校学术委员会学术申诉工作委员

会提出申诉。经学术申诉委员会调查并认可其申诉理由，则责成相关职能部门

提交学校学术委员会学术评议工作委员会进行复议。 

第九条 经学部提名或学术评议工作委员会复议同意资助的成果，由相关

职能部门按资助标准给予出版资助，并与资助申请人签署出版资助协议，确定

相关的权利和义务。 

第十条   经费不分来源，皆以著作字数确定资助额度。由学术影响大的

出版社出版的成果，每部书稿每万字资助 1000 元，其它出版社 800 元，不足部

分自理。著作字数以作者同出版社签订的出版合同为基准，并在正式出版后由

相关职能部门进行审核。由我校主办或承办的重要学术会议论文集、经过立项

的团队性重大项目研究成果可全额资助。 

第十一条 学部评审一般不预设指标，是否同意资助完全由学术水平决

定。学校依据专项预算额度决定批准资助的数量：每年由学校出版基金资助出

版的著作的数量以不超过当年学校出版基金预算总额为限；由学科建设经费资



助的著作数量，以不超过申请人所在单位学科建设规划中预设的出版资助总额

为限。 

第四章  相关权利和义务 

第十二条   资助申请人有权在获得资助后出于学术原因对成果进行修

改，但应对重要修改之处及字数变动情况做出说明，在正式出版前提交相关职

能部门备案。 

第十三条 对获准资助的申请人，社科处、科技处、“211 工程”与学科

建设办公室应及时以书面形式通知申请人所在学院（中心）及本人。当事人应

按出版资助协议中的约定,与出版社签订正式出版合同，然后带正式出版合同原

件到相关处室办理请款手续。所有资助皆应在批准后半年内完成著作的出版。 

第十四条 获得资助的著作须依据不同经费来源，于扉页或其它显著位置

注明“陕西师范大学优秀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陕西师范大学 211 工程

建设项目资助”或“陕西师范大学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资助”等字样,并于著作出

版后一个月内,向经费资助部门、校图书馆和申请人所在单位各送 5本样书存

档。 

第十五条 社会科学处、科学技术处和“211 工程”与学科建设办公室应

于每年年底分别向学校学术委员会规划与预算工作委员会提交书面报告，说明

本年度用于资助出版的经费使用及学术反响等情况。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六条  凡经由学校资助出版的著作，若在出版后获得国家或学术机构

正式设立的奖项，或在社会上产生重要的学术反响，或对政府决策产生重要影

响，或属于经长期学术积累而成就的重要学术成果，学校将酌情予以一次性奖

励；其中具有显著标志性意义的成果将依据学校人事处的相关规定同时享受科

研业绩津贴。具体奖励办法另文规定。 

第十七条  获得资助的作者应对其著作中使用的资料、研究成果和观点等

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在已获得资助出版的著作中，若发现确有较为严重的抄

袭、剽窃等有悖学术道德规范的行为，从学术委员会确认时间起，申请人永远



不得申请本出版资助；学校将追回全部相关资助，并取消当事人因此著作而获

得的一切不当得利。 

第十八条 本办法经 2010 年 6 月 4 日学校校务会议讨论通过，于发布之

日起施行。自实施之日起，原《陕西师范大学优秀学术著作出版基金管理办

法》（2005 年 12 月）及《陕西师范大学关于利用学科建设经费资助学术著作

出版的暂行办法》（2005 年１月）相应废止。 

第十九条 本办法的解释权在学校社会科学处、科学技术处和“211 工程”

与学科建设办公室。 

 

附：推荐出版社 

 

一  综合类 

*1、人民出版社 

*2、商务印书馆 

*3、中国大百科出版社 

*4、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 

5、上海辞书出版社 

 

二、社科及古籍类 

*6、中华书局 

*7、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8、社科文献出版社 

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0、上海古籍出版社 

*11、上海人民出版社 

*12、江苏人民出版社 

 

三、科技类 

*13、科学出版社 

*14、机械工业出版社 

*15、电子工业出版社 

*16、化学工业出版社 

*17、建筑工业出版社 

18、人民邮电出版社 

 

四、教育类 

*19、高等教育出版社 

*20、教育科学出版社 

*21、人民教育出版社 



 

五、大学社 

*22、北京大学出版社 

*23、清华大学出版社 

*24、复旦大学出版社 

*2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6、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7、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8、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9、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六、艺术类 

30、人民美术出版社 

*31、人民音乐出版社 

 

七、外语类 

*32、外文出版社 

*33、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34、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八、经济类 

*35、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36、中国金融出版社 

（注：带*号的是 2009 年 8 月公布的“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